 关于填写《2014年东南大学虚拟仿真项目认定书》

的通知
各院（系）、项目负责人：
根据《关于认真做好2014年东南大学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建设工作的通知》（校机教[2014]19 号）文件精神，东南大学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的设置主要用于支持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用的软硬件平台的自主设计、开发和研制以及教学用虚拟仿真软件设计，应严格遵循“能实不虚、虚实结合”的原则，研究目标要明确，预期成果要具体：项目预期成果必须与本科课程相关联、可直接应用于本科理论与实验教学。成果形式可为虚拟现实设计项目、可远程交互的或仿真的实验项目、可交互的课件、可展示的软硬件等。

为确保项目立项工作的有序推进，提高项目实施的实际成效，各项目负责人应全面负责项目的具体实施：项目实施正式启动前，项目负责人要组织项目组成员进行充分论证，研究制定科学可行的实施方案，填写完成《2014年东南大学虚拟仿真项目认定书》；项目实施过程中，项目组应按照立项申请书和项目认定书中所确定的项目研究内容和进度安排开展研究与实践，并建立完整的工作档案。
项目研究周期为1年（2014年5月至2015年4月），学校将对立项项目进行中期检查和结题验收。对研究过程中取得显著成果、具有实用价值的项目给予持续经费支持；对未按进程安排完成课题研究的项目，由院（系）督促其整改，整改无明显成效或未能结题的项目，经专家审议后将撤消该项目的立项资格，收回资助经费。
项目建设经费由学校投入，根据项目研究的难度、工作量，资助经费将做部分调整，根据项目的进展情况和经费使用情况分期下拨。项目经费可用于图书资料、复印、调研、多媒体课件、视频、网站制作以及实验等费用开支。院（系）应加强对项目经费的管理，专款专用，提高效益；项目负责人应根据项目研究进度合理安排年度经费的使用计划，保证经费使用规范、及时。
请项目负责人按照以上要求，修改完善申报书，并填写完成项目认定书，电子版项目认定书于2014年4月28日前发至103007677@seu.edu.cn，纸质版一式两份于2014年4月30日前提交，逾期未交将被视为放弃项目申请。
联系人:陈小敏

电话:52090234

办公地址:九龙湖教5-207

附件一：《2014年东南大学虚拟仿真项目认定书》
东南大学教务处
2014年4月18日
